附件2：

2024年度代表经费项目部门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概况
1.项目立项情况
立项背景：代表工作是人大工作的基础。《代表法》规定：国家和社会为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保障。
立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主要内容：加强对代表的初任培训、履职培训和专题培训，支持代表做好会议期间工作、参加闭会期间活动，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年度预算安排：140.6万元
资金类型：财政资金
实施周期：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实施主管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项目执行情况
项目实施过程：组织省、市代表参加视察、调研活动，举办代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为代表征订报刊，及时发放市代表履职补助。
项目进展及任务完成情况：按项目序时进度，已有序完成年初各项目标任务。
预算执行情况：年初预算140.6万元，实际全年预算数140.6万元，全年预算执行数140.6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项目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按照项目序时进度及年初工作计划安排，实际支出140.6万元。项目资金使用符合相关财务管理制度要求，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现象。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年度总体目标
申请代表经费140.6万元，用于加强代表培训，支持代表做好会议期间工作、参加闭会期间活动，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
2.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坚持把代表工作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尊重代表主体地位，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使发挥各级人大代表作用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
举办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大代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全省较早完成“智慧人大”代表履职平台推广和使用。持续深化“双联”工作，建好用好代表“家室站点”。扎实开展“关注民生提建议、五级代表在行动”。
持续开展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领衔督办议案和重点建议以及优秀议案建议评选表扬工作，市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306件议案建议已全部办结。
二、绩效评价结论
（一）总体结论
2024年度代表经费项目全年预算数140.6万元，全年预算执行数140.6万元，预算执行率100%。项目立项符合单位职责和相关管理规定，绩效目标设定合理，项目实施注重成本效益和时效性，较好的完成了既定目标任务，产生了良好社会效益，达到了预期绩效目标。
（二）评价结果
经评价，2024年度代表经费项目综合得分为100分，评价结果为“优”。
3、 指标分析
2024年度代表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共设置3个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6个三级指标，各项指标评分情况分析如下：
（1） 预算执行率（满分10分，实得10分）
2024年市代表经费项目全年预算安排140.6万元，全年执行140.6万元，预算执行率100%，得分10分。
（2） 产出指标（满分50分，实得50分）
1.数量指标（满分10分，实得10分）
年初设定的数量指标为：省代表约40人，市代表约376人。
完成情况：省代表40人，市代表374人。
评价得分：10分。
2.质量指标（满分15分，实得15分）
年初设定的质量指标为：高质量完成代表培训工作。
完成情况：2024年6月，举办市人大代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2024年11月，举办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各县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
评价得分：15分。
3.时效指标（满分15分，实得15分）
年初设定的时效指标为：及时发放代表履职补助。
完成情况：已于2024年5月，分别发放省代表、市代表履职补助。
评价得分：15分。
4.成本指标（满分10分，实得10分）
年初设定的成本指标为：项目总支出大于等于140.6万元元。
完成情况：2024年预算安排140.6万元，全年支出140.6万元。
评价得分：10分。
（三）效益指标（满分30分，实得30分）
社会效益指标（满分30分，实得30分）
年初设定的社会效益指标为：加强代表培训，提高代表履职能力，组织代表检查、视察活动，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提高监督质量和成效。
完成情况：坚持把做好代表工作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创新完善代表工作思路举措，不断提高代表工作能力和水平。
一是打牢代表履职根基。完善代表学习培训机制，举办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大代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不断提高代表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以数字化赋能代表工作，在全省较早完成“智慧人大”代表履职平台推广和使用，有效提升我市代表工作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深化“双联”工作，建好用好代表“家室站点”，市人大代表驻寿县第二代表小组活动室、大通区上窑镇第四人大代表小组活动室、凤台县城关镇明珠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入选省人大常委会“家室站点”示范点。
二是丰富代表履职形式。指导县区人大组织各代表小组紧紧围绕人大法定职责、重点工作以及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开展学习和调研活动，市人大代表小组共形成调研报告19篇。结合议题有针对性地邀请省、市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参加视察调研、执法检查等活动，积极拓宽代表参与常委会工作的深度。组织与会代表在市人代会前集中视察全市部分重点项目和民生工程建设情况，为代表审议工作报告、提出高质量意见建议打下良好基础。做好在淮的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联络服务工作，组织在淮省人大代表小组围绕文化遗产保护、学前教育发展、老年助餐情况等开展专题调研。
三是增强代表履职实效。扎实开展“关注民生提建议、五级代表在行动”，引导全市各级人大代表积极提出意见建议，2024年，向省人大报送代表建议典型案例65件，位列全省第二；省人大《代表之声》采用我市代表建议27件，位列全省第一。通过市人大《代表之声》及时通报办理结果，跟踪反馈办理成效，得到市委主要领导批示肯定。2024年，市委《民声呼应》共采纳代表建议35条，推动一批群众关心关注的民生实事得到有效解决。持续开展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领衔督办议案和重点建议以及优秀议案建议评选表扬工作，市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306件议案建议已全部办结，代表们对建议办理及答复工作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
评价得分：30分。
（四）满意度指标（满分10分，实得10分）
年初设定的满意度指标为：人大代表满意度较高。
完成情况：《淮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在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高票通过。
自评得分：10分。
四、存在问题
由于年度工作的不确定性，部分指标设置不够合理，指标体系需要进一步细化，准确性需要进一步提升。
五、意见和建议
为加强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下一步将持续完善项目绩效指标体系，确保准确衡量项目绩效管理水平。
六、评价依据
  1.《淮南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市级预算支出绩效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
2.《淮南市人大常委会2024年工作要点》
3.《淮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4.《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代表经费）》
5.部门预、决算有关资料

